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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事项预挂牌的提示性公告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1、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控股子公司深圳

长虹聚和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聚和源”）拟在产权交易机构预挂牌，通过

增资扩股的方式引入投资者。  

2、本次预挂牌仅为信息预披露，目的在于征寻意向方，不构成交易行为，

交易对手尚不明确，尚未签署交易合同，无履约安排。  

3、目前拟交易标的评估工作尚未完成，在正式挂牌之前，公司将根据交易

标的定价情况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。 

4、本次增资扩股行为尚需履行有权批准单位的批准程序，并履行上市公司

内部审议程序，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及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，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一、本次交易概述 

根据公司控股子公司聚和源业务发展及后期经营对资金的需要，为促进聚和

源业务发展、提升综合竞争力，聚和源拟以公开挂牌增资扩股的方式引入战略投

资者，为聚合物锂电池业务的发展赋予新的动能和活力。 

根据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，聚和源本次增资扩股事项在西南联合产权交

易所进行预挂牌，公开征集战略投资者。本次交易底价依据对聚和源拟增资扩股

涉及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的结果确定。 

二、预挂牌标的基本情况 

深圳长虹聚和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4 月 2 日，注册资本 6,088.9474

万元，法定代表人为郭龙，注册地址为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龙西社区第二工业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

区天龙巷 3 栋。 

经营范围：能源技术研究、技术开发服务、咨询；储能电源技术开发；国内

贸易（不含专营、专控、专卖商品）；货物及技术进出口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

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，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），许可经营项目

是：锂电池、电子产品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。 

股权结构：聚和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公司持有聚和源 61.6981%的股权，

王思凡持有聚和源 20%的股权，深圳市腾嘉管理咨询中心（有限合伙）持有聚和

源 18.3019%的股权。 

根据聚和源 2023 年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，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资产

总额 18,580.43 万元，负债总额 12,780.04 万元，所有者权益总额 5,800.39 万元；

聚和源 202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8,224.65 万元，净利润 634.80 万元。 

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，资产总额 24,431.01 万元，负债总额 17,884.13 万

元，所有者权益总额 6,546.87 万元；聚和源 2024 年 1-6 月实现营业收入 14,818.61

万元，净利润 669.88 万元。（未经审计） 

三、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

聚和源拟在产权交易机构预挂牌增资扩股征集投资方，拟募集资金 2,400 万

元，增资新股东股权占比不高于 15%（最终增资金额以履行有权审批部门备案程

序后的评估值以及产权交易所交易价值确定）。上述信息仅为信息预披露，目的

在于征寻意向方，不构成交易行为，交易对手尚不明确，尚未签署交易合同，无

履约安排，最终交易价格、支付方式等合同主要内容目前无法确定。最终投资人、

出资额及股权比例以正式挂牌成交结果为准。后续公司将根据内部决策程序及增

资扩股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四、对公司的影响 

1.聚和源通过本次增资扩股可满足业务发展及后期经营对资金的需要，有利

于聚和源抓住行业发展契机，拓展业务及市场，提升自身竞争力，进一步做大做

强。 

2.聚和源本次增资扩股不影响公司对聚和源的实际控制权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本次增资扩股行为尚需履行有权批准单位的批准程序，并履行上市公司内部



审议程序，后续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，公司将严格按照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（试行）》等有关规定，根据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

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 年 9 月 3 日 


